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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体育局文件 

沪体规〔2025〕93 号 

 

 
关于开展2025年本市体育产业统计工作的通知 
 

各区体育行政部门、市体总秘书处、市体育发展基金会： 

体育产业统计是本市体育产业工作的基础，现就做好 2025 年

本市体育产业统计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标 

（一）在 2024 年本市体育产业统计工作的基础上，核对完

善体育产业主营机构名录库，形成《上海市体育产业主营机构

名录库（2024 版）》及各区版本。 

（二）开展本市体育产业相关行业（按照《体育产业统计分

类（2019）》，部分产业活动属于体育产业类别的标星行业）调查，

确定体育产业相关行业企业在体育领域的业务情况。 

（三）统计核算 2023、2024 年度本市体育产业总产出（总

规模）及增加值，并据此测算各区相关产业数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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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任务 

本次体育产业统计工作以 2024 年度为统计调查年限。 

（一）核对完善《上海市体育产业主营机构名录库（2024 版）》 

各区体育行政部门根据下达的各区 2024年度体育产业主营机

构名录库，做好 2024 年度本区新增机构的确认，增补未纳入主营

名录库的企业及相关信息字段。相关材料于 2025 年 8 月 1 日（星

期五）前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市体育局规划产业处（法规处）。 

（二）采集 2024 年度市区两级体育机构经济数据 

市体总秘书处按照《体育服务业社会组织财务状况表》（附

件 1-2）收集各市级体育社会组织（包括社会团体、基金会和社会

服务机构）的 2024 年度财务数据。市体育发展基金会填报《体育

服务业社会组织财务状况表》（附件 1-2）。 

各区体育行政部门按照《体育服务业行政、事业单位财务状

况表》（附件 1-1）和《体育服务业社会组织财务状况表》（附件 1-2）

收集本区体育类行政事业单位、属地体育社会组织（包括社会团

体、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）的 2024 年度财务数据。 

以上材料请各单位收集整理后，通过电子邮件于 2025 年 8 月

1 日（星期五）前发送至市体育局规划产业处（法规处）。 

（三）开展体育产业相关行业调研 

各区体育行政部门根据各区体育产业相关行业企业名录，联

系走访企业，于 2025 年 8 月 15 日（星期五）前取得企业体育业

务经营情况。具体工作指引见附件 2-1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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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单位要压实工作责任，落实专人负

责相关统计工作，健全数据收集机制。 

（二）严格材料审核。本市体育产业主营机构名录库、体育

产业相关行业调研结果和体育机构经济数据直接关系本市体育发

展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落实，各单位要对相关材料和数据严格把关，

确保真实，坚决防范弄虚作假。 

（三）做好归档工作。本次体育产业统计上报材料以电子版

汇总材料为主，基础材料由各单位自行保管备查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-1．体育服务业行政、事业单位财务状况表 

1-2．体育服务业社会组织财务状况表 

2-1．2025 年上海市体育产业相关行业调研工作指引 

2-2．体育产业相关行业业务情况调研表 

 

 

         上海市体育局 

2025 年 7 月 14 日 

（此件正文公开，附件不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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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海市体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7 月 15 日印发


